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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學位授予法」、「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準則」及

「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，訂定農學碩士在職專班（以下簡稱本專班）以

技術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基準。 

二、本專班技術報告主題應以作物科學(農藝、園藝、森林暨自然資源)，農業環境(木質材

料與設計、動物、生物農業科技、景觀、植物醫學)之議題相關。技術報告依本在職專

班格式撰寫。 

三、本專班技術報告章節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(本技術報告除了本格式規定外，得依指導教

授專長領域及專業需求而調整之)： 

第一章、前言(或緒論) 

第二章、前人研究(或文獻探討) 

第三章、材料方法(或研究方法與主題架構) 

第四章、結果與討論(或研究過程與結果) 

第五章、結論(或建議事項) 

第六章、參考文獻 

    附錄 

四、審查標準及程序依本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辦理。學位考試通過後，需於技術報

告最後定稿繳交期限內，繳交技術報告電子全文及裝訂成冊。 

五、本認定基準經班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後，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